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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简评 

 

作者：联合资信   

近日，财政部、国土资源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

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财预【2017】62 号，以下简称“《62 号

文》”），提出地方政府可发行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以下简称“土储专项

债”），并从偿债资金来源、额度管理、发行机制、监督管理等方面提出了具

体规定。土储专项债是指地方政府为土地储备发行，以项目对应并纳入政府性

基金预算管理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或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以下简称

“土地出让收入”）偿还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发挥疏堵结合开前门的关键作用 

发行土储专项债是土地储备业务管理疏堵结合开前门之举，进一步规范了

土地储备工作。 

2016 年 2 月，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下发的

《关于规范土地储备和资金管理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财综【2016】4 号）首

次明确指出各类城投公司等其他机构一律不得再从事新增土地储备工作。2017

年 5 月，《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财预【2017】50

号）规定地方政府不得将公益性资产、储备土地注入融资平台公司，不得承诺

将储备土地预期出让收入作为融资平台公司偿债资金来源，不得利用政府性资

源干预金融机构正常经营行为；融资平台公司在境内外举债融资时，应当向债

权人主动书面声明不承担政府融资职能，并明确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其新增

债务依法不属于地方政府债务。上述政策的出台，意味着城投公司直接或间接

从事土地储备工作或融资的方式彻底被否决。而当前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作为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土地储备工作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地方政府针

对土地储备事项的投入资金来源只能依赖于地方政府债券。在地方政府财政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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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压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推出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为土地储备工作的开展打

开了前门。 

 

土储专项债本身设计更灵活、更具专业性 

土储专项债作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一个品种，延续了地方政府传统专项

债券在制度设计上的普遍规定，同时也具有针对性更强，设计更灵活，监管更

严等特点。 

募投项目以及偿债资金来源更具针对性。一方面，土储专项债募集资金由

纳入国土资源部名录管理的土地储备机构专项用于土地储备，资金的使用对应

到具体项目，而传统专项债券仅规定用于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另一方

面，土储专项债对应土地储备项目取得的土地出让收入专门用于偿还对应债

券，不得通过其他项目对应的土地出让收入偿还到期债券本金，而传统专项债

券由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偿还。即土储专项债的资金来源和偿还均是专款专

用，项目的针对性较强。 

期限结构、还款条款设计更加灵活。土储专项债发行期限应当与土地储备

项目期限适应，原则上不超过 5 年，而传统专项债期限为 1 年、2 年、3 年、5

年、7 年和 10 年，土储专项债期限相对较短，且未设计固定期限，存在变动空

间。另外，土储专项债可以约定根据土地出让收入情况提前偿还债券本金的条

款，同时鼓励地方政府通过结构化创新合理设计债券期限结构。传统专项债券

则没有提前偿还债券本金条款设置。 

资金使用及募投项目监管更加严格。相较于传统专项债券的监管要求，土

储专项债提出了更严格的动态监管方式，包括要求地方各级土地储备机构理清

土地产权，完成土地登记，及时评估储备土地资产价值，及时在土地储备监测

监管系统中填报相关信息，获得相应电子监管号，反映土地储备专项债券运行

情况。新的监管要求加强了土地的动态监管和日常统计，能更好实现对土储专

项债资金使用情况、偿债资金实现情况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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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地方政府加强土地资源管理 

《62 号文》是继国土资源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

理委员会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土地储备与融资管理的通知》（国土资发

【2012】162 号）文件后，对土地储备管理工作的进一步强化，并提出了建立

土地储备项目库、及时评估土地资产等新要求。同时财政部、国土资源部有关

负责人就印发《62 号文》答记者问中明确指出地方各级国土资源部门应当建立

土地储备项目库，项目信息应当包括项目名称、地块区位、储备期限、项目投

资计划、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预期土地出让收入等情况。土地储备项目库信

息全面，土地资产使用动态管理方式，上述新要求有利于地方政府梳理其土地

资源，实现精细化管理。 

综上所述，随着土储专项债正式落地，地方政府债务、平台公司的定位将

更加明晰，土地储备工作的开展将更加顺畅。对于土储专项债本身而言，投资

者针对其信用风险的评估除对发行人自身实力的评价外，还要加强对债券本身

对应项目、条款设置等方面的评估和考量。 




